
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使用

保 密 承 诺 书

为保障信用信息安全，保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秘密法》、《征信业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本单位对查询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信用信息（以下简称“信用信息”）承担保密责任，并郑重承诺：

1、 依法合规使用信用信息，所查的信用信息仅用于《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申请登记表》约定的用途，不向第三方提供，不以任何方式公开、传播、对外引用或公布，不作为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。
二、对相关文件资料进行妥善保管，相关工作人员对工作中知悉的信用信息严格保密，并采取必要的制度和措施，确保信用信息使用流程安全，避免信用信息泄露。

三、如违反上述保密承诺，本单位承担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，并积极消除不利影响。

四、本承诺书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保密相关规定执行。 

           承诺人（单位盖章）: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